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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董事長序

會務及業務概述

壹、重要業務

一、協商方面
（一）兩岸兩會第十一次高層會談

        1.會談行程 

                  （1）預備性磋商
                  （2）高層會談
                  （3）簽署協議
                  （4）中外記者會
                  （5）會見

        2.本次會談之意義與成果

                  （1）落實兩岸制度化協商精神，行穩致遠，再創新局 
                  （2）簽署「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
                  （3）簽署「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
                  （4）共商第十二次會談議題
                  （5）檢視歷次重點協議成效及策進作為
                  （6）強化兩岸協商內外部溝通並尊重國會監督

（二）第三次「兩岸協議成效與策進會議」

       1.重要成效部分（計6大類） 

                  （1）觀光旅遊協議－有效促進台灣觀光產業發展 
                  （2）交通運輸相關協議－提升兩岸運輸效能與兩岸民眾往返的便利性
                  （3）經濟合作相關協議－促進我廠商對大陸出口，有助兩岸經貿制度化發展
                  （4）維護交流秩序相關協議－兩岸合力打撃犯罪，成效顯著
                  （5）民眾權益福祉保障相關協議執行－兩岸相互通報食品安全訊息，保障民眾食用安全
                  （6）風險預防相關協議－建立預警因應防範，保障民眾安全

       2.策進部分（計4項協議6項議題）

                  （1）空運協議－大陸旅客來台轉機至第三地  
                  （2）醫藥衛生合作協議－落實藥品研發合作，推動臨床試驗數據採認
                  （3）食品安全協議－協處台灣廠商輸陸產品遭管制個案，並檢視強化現行通報處理機制
                            及三聚氰胺求償問題
                  （4）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協議－重大經濟犯遣返、完善人身安全通報及金廈海域非
                            法抽砂問題 

（三）兩岸經合會第七次例會       

（四）推動兩岸相關議題之協商與溝通

        1. ECFA兩岸貨品貿易協議及爭端解決協議

        2.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

        3.大陸旅客來台中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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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交流方面
（一）組團互訪

        1.本會組團赴大陸

                  （1）關懷大陸台商參訪團
                  （2）董監事參訪團
                  （3）媒體高層參訪團
                  （4）文化參訪團
                  （5）司法交流團

        2.本會接待來訪團

                  （1）海協會陳德銘會長率團來台參訪
                  （2）海協會鄭立中常務副會長率團來台參訪
                  （3）海協會孫亞夫副會長率團來台參訪
                  （4）海協會葉克冬副會長率團來台參訪
                  （5）海協會醫療專家團來台參訪
                  （6）大陸中國公證協會兩岸公證參訪團來台交流
                  （7）海協會司法交流團來台參訪

（二）其他交流事項

        1.出席各台商協會週年慶及「台港論壇」等活動

        2.接待國內外訪賓

三、服務方面
（一）辦理大陸台商子女「探索台灣之美」夏令營 

（二）辦理「大陸台生研習營」及座談

（三）辦理大陸台商子女學校教職員春節聯誼活動 

（四）辦理大陸台商子女親職教育講座

（五）辦理在台陸生座談

（六）辦理緊急專線接聽及旅外簡訊發送

（七）協處復興航空空難事故

（八）協處新北市八仙樂園粉塵爆炸事故

（九）辦理大陸台商菁英招聘會（與私立大學校院協進會合辦）

（十）辦理逐夢飛翔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與中原大學合辦）

（十一）舉辦大陸台商三節座談聯誼活動 

（十二）舉辦關懷大陸配偶系列活動 

（十三）委託學者專家辦理專案研究 

（十四）建置「海基會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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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一般業務

一、文教服務工作
（一）文教業務

       1.辦理國人子女、大陸台生及在台陸生就學及聯繫服務 

                  （1）辦理台校學生獎學金及國人子女就學之相關諮詢 
                  （2）推動在台陸生、大陸台生獎學金、實習、就業 

       2.蒐集兩岸交流資訊，掌握交流動態 

       3.提供民眾諮詢與協助 

（二）旅行業務 

       1.協處兩岸人民人身安全急難事件 

       2.協助證照逾期等大陸人民返鄉 

       3.協助大陸人民來台探視病危、亡故親屬 

       4.協助兩岸人民尋親事項 

       5.推動兩岸旅行交流工作 

       6.辦理兩岸旅行資訊蒐集及彙編「大陸旅行實用手冊」

二、經貿服務工作
（一）「台商服務中心」提供各項諮詢服務

（二）協處台商人身安全與經貿糾紛 

（三）遴選台商財經法律顧問，舉辦「台商諮詢日」 

（四）舉辦「兩岸經貿講座」

（五）漁船海難救助及遭劫持 

（六）鼓勵台商回台投資 

（七）提供兩岸經貿相關資訊 

       1.出版發行「兩岸經貿」月刊 

       2.出版發行「台商大陸生活手冊」 

三、法律服務工作
（一）辦理文書驗證與查證（含會本部及中、南區服務處） 

（二）辦理司法及行政協助 

（三）糾紛調處 

（四）兩岸婚姻親子關懷服務 

（五）協處我方食品遭大陸管制進口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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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服務工作
（一）諮詢服務 

（二）媒體服務 

（三）國會服務 

（四）資訊服務 

        1.資訊安全 

        2.個人資料保護 

        3.照片數位典藏 

        4.資訊環境改善 

        5.會務永續經營 

（五）圖書與出版

五、會務
（一）人事

        1.人事概況

        2.人事公開 

        3.獎懲公平 

        4.人事制度 

        5.待遇福利 

（二）董、監事

        1.董監事聯席會議 

        2.董監事名單  

（三）顧問

（四）基金及經費

參、附錄

一、海基會104年大事記

二、海基會104年服務案件統計

三、海基會歷年服務案件統計

四、104年兩會簽署之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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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是在兩岸關係史上立下重要里程碑的一
年。自2008年兩岸兩會恢復制度化協商以來，雙方重
新建立聯繫溝通管道，逐步加強交流合作、建立堅實

互信。2014年，兩岸事務主管機關負責人首度會面，
建立官方交流互訪機制。2015年11月7日，兩岸在隔
海分治66年後，雙方最高領導人在新加坡首度會面，
宣示兩岸將共同努力持續鞏固台海和平，維護兩岸人

民福祉，也為馬總統的8年任期，寫下標誌性的歷史
紀錄。

海基會在政府授權下，2015年各項業務持續發
展。8月25日，在大陸福州舉行兩岸兩會第十一次高
層會談，簽署「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

作協議」與「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作協議」兩項協議，同時確認將持續推動正協商中的

「貨品貿易協議」、「爭端解決協議」、「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環境保護合作」等四項議

題，其中「飛安協議」已於2015年底完成生效程序，對於目前每週高達890班次來回的兩岸航線，
強化了航空運輸安全及旅客人身財產安全的保障，並減少航班延誤。

除了簽署協議以外， 1月29日，兩會在台灣舉行ECFA「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第七次例會，
循例檢視ECFA各項工作推動進展，就兩岸食品安全及通關檢驗檢疫問題與中小企業合作等議題進
行交流；11月30日，兩會在台灣舉行第三次「兩岸協議成效與策進會議」，就兩岸已簽署並生效的
20項協議執行情況及策進作動態檢視，共同努力追求互利雙贏，回應民意關切，讓協議成效精益求
精。在「馬習會」成功舉行後，雙方對很多彼此關切的議題達成共識，包括兩岸熱線、擴大「專升

本」、陸客來台中轉等，會後皆一一落實推動，持續為兩岸人民創造更大福祉。

在交流方面，兩會交流互訪一如往常持續推動。2015年海基會接待陸方來台參訪團共111團，
本會也籌組18個參訪團前往大陸參訪，海協會陳德銘會長並於2015年底率海協會參訪團來台，這
是陳會長上任後連續第三年率團來台交流。自2008年以來，兩岸各方面交流也愈來愈緊密，8年來
兩岸經貿往來累計達1兆多美元，我方順差共達4,400多億美元；兩岸人民往來，由2008年的460多
萬人次，成長至去年約達968萬人次。其中大陸人民來台約418萬人次，台灣人民到大陸約550萬人

林董事長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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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台資企業在大陸的投資項目超過94,000多個投資項目，估計為兩岸創造約3,000萬個就業機會；
兩岸貨幣清算制度建立後，台灣去年一年清算超過5兆人民幣，人民幣存款突破3,200億，已僅次於
香港成為全球第二大人民幣離岸中心。兩岸文教交流方面，目前有4萬多位陸生在台就學，在大陸的
台生也有1萬人左右。

台灣的國際競爭力，在2015至2016年世界經濟論壇（WEF）的全球競爭力評比中名列全球第
15，在2015年瑞士洛桑管理學院（IMD）的世界競爭力評比中位居全球第11、亞太第3；台灣的經
商便利度，在世界銀行2016經商環境報告中，名列189個經濟體中的第11名，比8年前馬總統就職時
的61名進步50名；在美國《全球金融雜誌》（Global Finance Magazine）2015年11月公布的最
富裕國家排名，台灣在185個國家中排名第19。各方面的數據皆顯示，8年來兩岸的交流往來成績顯
著，讓兩岸人民共享許多和平紅利。

在服務方面，海基會已建立緊急服務專線、兩岸婚姻親子關懷服務專線、台商服務專線、法律

服務專線等不同諮詢專線，近年來每年約有40萬件服務案件，內容包括文書驗證、協助台商解決困
難、兩岸人民急難救助服務等。自2015年開始，台灣民眾到大陸旅遊、經商、就學時，只要飛機落
地，手機就會收到海基會緊急服務專線電話號碼的簡訊，提供民眾遇到問題時的解決管道。海基會

APP也於2015年10月正式啟用，提供包括經貿、法律、兩岸學生等各方面的完整資訊，更可即時查
詢文書驗證進度。

今(2016)年3月9日海基會成立滿25週年，25年來，海基會跟兩岸關係的發展共呼吸、共起伏，
在兩岸第一線工作，背負著艱鉅的任務與使命，堅毅地一步步往前邁進。

今年5月，馬總統的8年任期即將屆滿卸任，綜觀過去8年，兩岸關係從冰封邁向和平發展，兩
會又舉行11次會談，簽署23項協議，如同為兩岸交流合作營造23條高速公路。這些高速公路得來不
易，能否繼續順暢通行，有賴兩岸人民與政府發揮大智慧。

8年來，海基會秉持「以台灣為主、對人民有利」、「對等、尊嚴、互惠」、「先急後緩、先
易後難、先經後政」等原則，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成功打造兩岸分治60多年來最好的兩岸關
係。這樣的事實經驗證明，這8年來兩岸關係發展的方向是可行的、正確的、對雙方人民都有益的。
我們衷心期盼，未來兩岸關係能持續朝和平、穩定、繁榮、發展的方向不斷向前精進。

104年年報

一
、
協
商
方
面

壹 

重
要
業
務

6 7



會務及業務概述
海基會自民國80年成立至今，係目前唯一依據《台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例》授權推動兩

岸協商、交流、服務三項任務的民間組織，近年來成效斐然，有目共睹，在服務理念上亦不斷與時俱

進，創新改革。尤其101年9月林中森董事長接任後，從強調「使命必達」的精神，至104年更進一步
以「積極進取、精益求精」為使命，推動相關會務，讓海基會在104年全年有更多新的服務與舉措，
同時在「九二共識」的基礎上，持續朝兩岸和平繁榮的道路前進，行穩致遠。

在協商方面，本會與大陸海協會於104年8月24日至26日在福州世茂洲際酒店舉行兩會第十一次
高層會談，簽署「海峽兩岸避免雙重課稅及加強稅務合作協議」及「海峽兩岸民航飛航安全與適航合

作協議」兩項協議，雙方並針對本次會談兩項協議之意義與效益、兩會已簽署協議執行情形、第十二

次會談議題及推動兩會會務交流等事項交換意見。而正在協商中的「貨品貿易協議」、「爭端解決協

議」、「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以及「環境保護合作」等四項議題，相關商談工作尚未完成，雙方

同意持續推動這些議題的協商，只要任何一項達成共識，即可簽署協議。

簽署協議與執行協議同等重要，為回應民眾對協議執行效益的期待，兩岸兩會曾於100年6月與
103年2月分別在台北及湖南長沙舉行第一次及第二次兩岸協議成效與檢討會議；104年11月30日，本
會施惠芬副董事長兼秘書長與大陸海協會鄭立中常務副會長分率雙方代表團在台北本會公亮廳召開第

三次協議成效與策進會議。本次會議，雙方務實討論已簽署生效的20項協議之執行效益及釐訂未來努
力方向，並同意對後續落實協議執行共同努力，獲致豐碩成果。

此外，於104年1月29日在台北圓山飯店舉辦，「兩岸經濟合作委員會」（簡稱經合會）第7次例
會，我方由施惠芬副董事長兼秘書長率代表團與會，陸方由海協會鄭立中常務副會長率陸方代表團與

會。雙方檢視ECFA執行現況與推動議題之辦理進展，包括ECFA貨品及服務貿易早期收穫計畫執行情
形、貨品貿易、服務貿易、投資、爭端解決、產業合作及海關合作等6個工作小組之工作進展、兩岸
經貿團體互設辦事機構等經濟合作事項，雙方肯定各項議題的推動成果，特別是成立中小企業合作工

作小組，及積極推動其他ECFA後續協商。

在交流方面，為實地瞭解、聽取台商在大陸投資經營所面臨之困難與建議，作為本會加強服務台

商及政府制定大陸經貿政策之參考，104年計籌組7團次參訪團赴大陸關懷台商，並會見當地領導人反
映台商意見。此外，也籌組了董監事、媒體、文化、司法考察等參訪團赴陸進行多層面、多領域的交

流，期能持續深化兩岸互助與合作。

在接待團組方面，海協會交流團亦為本會與大陸海協會年度互訪交流活動之一。104年「海協會
參訪團」由陳德銘會長率一行14人於11月30日至12月6日來台進行參訪，除進行兩會會務交流，並參
訪老人安養、文化創意產業及參加青年創客等論壇，期間同時參訪文化創意產業重鎮及深入瞭解地方

信仰中心，體驗台灣民間信仰與各地方特色文化及認識台灣社會文化的軟實力。此外，包括海協會鄭

立中常務副會長、孫亞夫副會長、葉克冬副會長等人亦於104年先後率團來台參訪交流。

在接待海協會來台進行事故協處方面，104年2月4日發生復興航空GE235空難事故，本會依兩岸
人民急難救助標準作業流程展開相關作為，協助海協會、福建省台辦及廈門市台辦人員來台，並完成

接待工作；另外，新北市八仙塵爆事故後，大陸海協會多次函電表示，希望能捐贈醫療器材，另經主

管機關同意由本會擔任邀請單位，於104年8月13日至16日接待「海協會醫療專家團」來訪，除探視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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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之大陸學生，並參訪長庚醫院燒燙傷中心，與該院就處理八仙塵爆事故經驗進行交流，以及出席

台灣燒傷暨傷口照護學會主辦之八仙塵爆學術研討會。

大陸另有「海協會司法交流團」及「大陸中國公證協會兩岸公證參訪團」來台交流。前者由大

陸國台辦法規局張萬明局長於104年7月12日至17日率團來台，期間並與我方相關主管機關人員於
本會舉行「共同打擊犯罪及司法互助業務座談會」，雙方就兩岸司法互助協議執行事宜充分交換意

見；大陸中國公證協會丁露會長於104年10月30日至11月5日率團來台，雙方就「兩岸公證書使用查
證協議」執行事項具體交換意見，並達成「建立常態化聯繫機制」共識。

在其他交流部分，林董事長多次率團出席台商協會週年慶活動，另有成都台協第九屆理監事

就職典禮及清遠台商協會21週年慶暨第7屆會長就職典禮等，行程除出席台商協會慶典活動向台商
協會表達祝賀之意及肯定台商協會服務的成果外，並安排參訪台資企業、與各地台商代表座談及實

地瞭解台商的經營困難與建言，同時表達政府對台商之關懷。另外，周繼祥副董事長兼副秘書長於

104年3月19日，應香港香江文化交流基金會邀請，赴香港出席「香江論壇」並發表演講，向出席論
壇之在港台商及香港學、商界等重要人士，說明兩岸關係發展最新情況及未來走向。

此外，104年本會接待大陸、外國（包括美國、加拿大、法國、韓國等）與國內相關訪問團
組，共計262團，來訪人數逾2千5百人次，就兩岸協商交流合作、政府與大陸政策工作重點及本會
運作等事務廣泛交換意見，交流成果豐碩。

在服務部分，本會為致力於兩岸學子、教職交流服務，舉辦2015大陸台商子女探索台灣之美、
大陸台生研習營、在台陸生座談、辦理大陸台商子女學校教職員感恩餐會、大陸台商子女親職教育

講座、大陸台商菁英招聘會及逐夢飛翔校園徵才就業博覽會等活動，協助台生、陸生及台商子女提

昇學習品質，提供就業諮詢。

為強化台商服務，本會每年三節邀請各地台商協會負責人返台參加座談聯誼活動，以表達政府

對台商之關懷，分別在春節、端午及中秋共辦理3次大陸台商聯誼活動，除關懷台商在大陸現況，並
提供台商返台投資相關資訊；此外，為瞭解大陸配偶，融入台灣社會過程中所面臨的問題，並進一

步服務兩岸婚姻家庭，本會舉辦關懷大陸配偶系列活動，提升兩岸婚姻親子關懷服務品質。

在資訊服務部分，為強化對台生、陸生、台商、大陸配偶等兩岸人民之聯繫與服務，本會於

104年10月28日正式啟用「海基會APP」，便利民眾查詢文書驗證進度及獲得本會相關即時資訊。

為精進本會服務效率，本會自91年4月29日正式設立全年無休之「緊急服務專線」（02-
25339995），夜間由陸委會駐警隊接聽。自103年11月1日起，本會不分晝、夜安排人員接聽，104
年專線全年計接聽民眾來電9,738通，其中屬緊急案件者2,548通。未來在兩岸關係持續穩定的基礎
下，將主動積極增進服務品質，加強為民服務工作。

在兩岸兩會互設辦事機構部分，兩岸兩會自102年4月進行首次正式業務溝通，至104年底已進
行8次正式業務溝通，並就設置數量、人數、業務功能、保障及便利措施、行為規範等問題充分交
換意見。104年11月7日兩岸最高層級領導人會面（「馬習會」），雙方亦同意就兩會互設辦事機構
事宜儘速處理，以創造兩岸雙贏，滿足民眾對高品質服務功能辦事機構的期待。未來本會在陸委會

授權並秉持「功能務實化、服務最大化」原則，持續精進、積極爭取，並以增進兩岸民眾往來便利

性、解決民眾問題、維護民眾最大權益為最高宗旨，以不負民眾及社會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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